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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

物之處理、運送、貯存及最終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

者自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能力

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

物之產生量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

推動。另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切實依計畫時程執行；每年二

月及八月底前，應向主管機關提報前半年之執行成果。 

台電公司依據上述規定於 92 年 12 月 25 日將「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提報原子能委員會審查，並於 93

年 1 月 16 日奉准核備。台電公司依據奉核之「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以下簡稱處置計畫書）所規劃時程

與作業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並需依據法定時

程提執行成果報告，送原子能委員會審查。 

物管局為積極督促台電公司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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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計畫，於 93年 6月 15日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管制會議」，明定台電公司提送之執行成果報告應包括：

前言（半年計畫概述）、半年工作規劃與執行成果說明（詳

述半年工作規劃與成果，若為延續性計畫應說明計畫進

度）、處置計畫時程差異分析比較（含現行低放處置計畫檢

討）、未來半年之預定執行工作內容規劃（說明未來半年預

備執行計畫事項）、及綜合檢討與建議等章節內容。 

台電公司於 94年 2月 24日電核端字第 09402065511號

函送 93年 8月至 94年 1月之計畫執行成果，送物管局審查。 

 

二、審查過程與審查意見  

物管局收到台電公司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執行成果後，內部立即進行初步審查，詳細核對核准之處置

計畫書與執行進度報告內容是否吻合，以及執行成果是否有

偏差或延遲。 

該半年報進度說明主要之階段工作為： 

(一)、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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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之地方溝通工作 

(三)、調查評估獎勵要點 

上述三項之工作目標，除第一項暫時延後外，有關地方

溝通及獎勵要點均已達到階段規劃的目標。台電公司表示，

所篩選之初步規劃評選的場址，已經由選址小組審查同意以

代號 6.7.8.及 9號場址為四個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場址)，惟因

去(93)年 11月立法委員選舉以來，潛在場址的篩選與調查作

業由於尚未獲得地方人士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同意，以致現場

調查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潛在場址的評選作業暫時延後。 

為積極督促低放處置計畫的順利推展，物管局另行邀請

專家學者就台電公司執行成果報告內容進行討論。彙整本局

審查及專家學者意見主要內容如下： 

(一)、地方溝通工作及地質與社經環境等現場探勘調查工

作，需要地方政府與居民之合作。如何配合場址調查

評估獎勵要點，以及回饋或優惠措施，進行認真確實

的溝通，以促進地方政府與居民之參與及支持，才是

解決之道。 

(二)、溝通宣導工作宜分長期、短期進行，並應依系列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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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漸次推動。溝通宣導工作宜依對象、全面廣泛推

動，並有教育、溝通宣導及公共關係之策略規劃，溝

通宣導工作宜於工作推行後進行效果評估，且評估方

式宜切實遵行認知、學習及了解之評量方法。 

(三)、潛在場址評選工作，雖因地方因素致現場調查進度落

後而尚未完成，台電公司需確實檢討計畫時程是否可達

成原訂之計畫目標。 

(四)、台電公司初步規劃評選所篩選出之四處可能替代場址

（調查場址），其後續之場址調查應有妥適的調查規

劃，以充分瞭解所選出之潛在場址是否符合「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七條規定。 

(五)、現場調查作業規劃，如鑽孔探查等，應於探查作業完

成後進行現場復原工作及作業紀錄，以妥適建立資料的

完整性。 

上述五項意見，物管局於 94 年 4 月 7 日以物一字第

0940000426號函，送請台電公司進行半年報的修訂與補充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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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審意見  

本次台電公司提出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93

年下半年執行成果報告，經修訂說明並於 94 年 5 月 5 日以

電核端字第 09405061301號函，函送本局修訂內容，相關審

查意見答覆補充於報告第六章，詳如附件報告修訂版。本局

經複審同意台電公司報告修訂內容，並於 94年 5月 17日以

物一字第 0940000967 號函同意備查，並請台電公司切實執

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四、結語  

目前世界上計有 77 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分

屬 34 個國家，其中包括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遺憾的

是我國是少數尚未選定處置場的核能使用國家之一。而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長期以來備受國人重視，執行多年

來都在選址階段受挫而停滯。 

民國九十一年放射性物料管理法通過，建立了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的法制基礎。另外選址條例也在立法程序階段，最

終處置作業的法制作業逐漸完備。台電公司依據核定之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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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循序展開作業，93年下半年的處

置工作得依計畫書之時程持續推展。 

依據台電公司 93 年下半年執行成果報告，其目前推動

低放處置計畫遭遇之困難，主要在於與地方民意代表、民眾

及相關政府部門之溝通，原能會將邀請國內相關專家學者，

針對處置計畫有關的公眾溝通議題，召開研討及座談會，以

集思廣益，提供台電公司做為未來執行溝通作業之參考；另

外，並將督促台電公司，積極與相關政府主管部門協商溝

通，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以利相關場址之調查作業順利進

行。 

物管局為強化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的執行進

度與成果追蹤與考核，並爭取國人對最終處置計畫的信心，

特藉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的執行現況，以昭信國人。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執行成果報告 

(九十三年八月至九十四年一月) 
修訂版 

 

 

 

 

 

 

 

 

 

 

 

 

台灣電力公司 

九十四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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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之處理、運送、貯存

及最終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行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技術能力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

產生量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切實推動。「放射性物料管理

法施行細則」第三十六條規定：低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行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一年內，提報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

主管機關核定後，切實依計畫時程執行；每年二月及八月底前，應向主管機關提

報上半年之執行成果。 

台電公司依據上述規定於 92 年 12月 25日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提報原子能委員會審查，並於 93 年 1月 16日奉准核備。台電公司依據奉

核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以下簡稱處置計畫書）所規劃時程與

作業進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由於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例

草案」，至今尚未完成立法，為免因立法延宕，致影響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作業時程，因此，本公司於處置計畫書中另規劃無選址條例情況下之時程，以為

執行之依據，未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例」立法完成後，

對低放處置計畫應有加強推動之助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所規劃時程

約為十年，前四至五年主要工作為候選場址選定、土地取得、民眾溝通、場址精

查與設計、建造執照申請等工作，後面五年則為施工階段。本階段（93 年 8 月

至 94 年 1月）進行之工作，主要為「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與辦理「建議

候選場址」相關工作，包括研擬「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計畫場址調查評估獎勵要點」陳報經濟部核定發布、以低調方式在地方進行溝

通、以及督促顧問公司辦理場址調查與篩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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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半年工作規劃與執行成果說明 

一、工作規劃 

考量整體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開發時程及處置計畫書所規劃在無

選址條例情況下之預定作業項目，本階段(93 年 8月至 94 年 1月）主要預定

工作為： 

(一)、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 

(二)、相關之地方溝通工作 

(三)、調查評估獎勵要點 

 

二、執行成果 

(一)、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部份 

「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工作在本階段(93 年 8月至 94 年 1月）分

成下列三步驟進行： 

1. 完成「可能替代場址篩選報告」 

由本公司先期研究評估之 30 個候選區域，進行必要之現地踏勘及既有

報告、文件檢討，於 93 年 8 月 30 日完成「可能替代場址篩選報告」，初步

篩選出 4個可能替代場址，並提報於經濟部成立之場址評選小組(以下簡稱選

址小組)第 2次會議(93 年 9月 16日)討論，選址小組決議「請台電公司於 93

年 9 月 24 日前重新整理可能替代場址篩選結果（場址以代號表示）報告送

交各委員審查，並附上現勘意願調查表一份，俾利安排現勘時程及後續討論

事宜」。 

本公司依照上述決議將已重新整理可能替代場址篩選結果報告送交各

委員審查並安排委員現勘候選區域及可能替代場址，且向委員說明未選用區

域篩除理由。 

2. 完成「初步規劃評選報告」 

針對 4個可能替代場址，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就社經、政治、環境及技術

各層面加以調查與分析，於 93 年 9 月 30 日完成「初步規劃評選報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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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初步審查並於本公司低放處置計畫專案小組第5次會議(93年 11月 17

日)討論簡報內容後，於選址小組委員現勘結束後提報選址小組第 3 次會議

（93 年 11月 25日）討論，選址小組決議「台電公司初步規劃評選之場址，

已針對台灣地區可能潛在地區場址評選準則篩選，經審查結果同意以代號：

6.7.8.及 9 號場址為 4 個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場址），請台電公司依規劃時程

及作業規定進行深入調查，並請注意調查時機」。 

3. 完成「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草案及辦理潛在場址評選工作 

本公司續針對 4個可能替代場址進行初步地質與社經環境等現場探勘調

查等工作，惟本計畫調查工作自去（93）年 11月下旬立委選舉期間，8 號調

查場址鑽探地點遭到場址所在鄉鄰近地區地方人士聚眾抗爭停頓以來，6 號

及 8號場址迭遭干擾。各場址用地申請、租用等手續遭縣府等各級主管機關

不同意並發函禁制、地主峻拒，迄未能順利進駐工作，計畫進度延宕嚴重落

後，仍待逐一溝通突破，將待有關調查工作可展開再行檢討修正計畫時程。 

雖然現場鑽探工作未能順利進行，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仍將其他調查成果

彙整完成「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草案按原定時程於 93 年 12月底前提送本

公司。為能儘早完成審查作業，本公司已先就報告架構以及與鑽探調查無關

之內容進行審查，俟鑽探調查結果補充後，即可於最短時間內陳報選址小組

評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 

由於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工作受到地方人士關切，導致地方主管機關對本

公司調查作業，要求須辦理相關申請及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申請文件

等較嚴格之審查立場，甚或採取拖延迴避，致使相關申請程序嚴重影響計畫

進度，原訂於今(94)年元月評選潛在場址工作亦無法順利完成。惟本公司已

依據選址小組第三次會議結論「請台電公司參考韓國及日本六所村設立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配套措施，透過參訪及駐外單位蒐集資訊，就場區

規劃設計、回饋地方開發建設、提高就業繁榮地方作整體規劃，於下次會議

中提出，俾聽取委員寶貴意見，形成完整配套措施，以吸引地方民眾共同促

成最終處置場選址作業」辦理相關資料準備，將可做為與地方溝通並獲地方

支持之工具，其成果亦可加速選址小組評選出建議候選場址。 

 (二)、相關之地方溝通工作 

配合低放處置計畫之推動，本公司亦針對各可能替代場址之所在縣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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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機關首長、民意代表、地方士紳與民眾等擬定溝通宣導計畫，切實執

行；表列 93 年 8月至 94 年 1月之溝通宣導工作如次： 

*台東縣部份 
日  期 對  象 工  作  概  要 

93.08.17 台東縣議會吳議長、李錦慧

議員等人 
拜會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8.17 台東縣大武鄉鄉長、達仁鄉
鄉長、鄉代會主席等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09 台東縣大武區漁會及達仁鄉
鄉代表處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20 台東縣總工會、知本旅遊協

會及永豐餘造紙工會等團體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21 台東縣副縣長、達仁鄉鄉長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0.05 台東縣大武鄉各村村長及鄉

民代表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0.14 台東縣大武鄉鄉長、代表會
主席、縣議員及達仁鄉鄉長

等 

陪同大仁技術學院拜會地方首長、意見領

袖做面訪民意調查。 

93.10.16 台東都蘭山 2004文化節活動應台東縣徐縣長邀請致詞 
93.10.19 台東縣大武鄉鄉長、達仁鄉

鄉長及基層幹部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0.20 台東縣總工會各工會幹部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敦請動

員支持全縣民意電訪調查及未來可能之

全縣公投。 
93.10.21 達仁鄉老人會鄉親 藉鄉親參訪核三廠時機溝通宣導「低放處

置」相關事宜 
93.10.26 2004台東城鄉、觀光、資訊

聯展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1.03 台東縣議會議長、縣議員、
立委參選人總部等 

溝通瞭解地方民意 

93.12.02 台東縣達仁鄉鄉長、鄉代會
主席 

說明獎勵金核定進度 

93.12.07 林務局台東林管處 協調現地調查用地事宜 
93.12.14 台東縣立委當選人 敦請支持低放處置計畫與相關調查 
93.12.14 台東縣議會議長及三位原住

民縣議員等 
化解大武、達仁調查現場準備抗爭之活動

93.12.27 台東縣副縣長、原民局、農
業局等等單位首長 

說明近期議會質疑本公司立場及後續處

理方式，化解權責主管機關疑慮，尋求繼

續支持 
93.12.28 台東縣東緣會(地方首長聯

誼會)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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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1.04 台東縣大武鄉鄉長、縣議
員、鄉代會主席、意見領袖、

分局警官等 

說明近期地方抗議鑽探適法性問題及本

公司因應縣議會所採取態度與須地方配

合事項、後續處理措施等。 
94.01.05 台東縣文化局局長 溝通運用柔性藝文活動提昇低放處置計

畫宣導成效 
94.01.05 台東縣各產業工會理事長 說明近期縣議員到調查場址勘查事件及

本公司立場 
94.01.10 台東縣議會原住民籍縣議員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及現場鑽

探所遭遇困難 
94.01.11 台東縣野鳥學會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4.01.13 台東縣政府農業局、原住民

行政局二位局長 
溝通現場調查後續辦理程序 

94.01.13 林務局台東林管處田處長 溝通現場調查後續辦理程序 
94.01.18 台東縣副縣長 溝通現場調查所面臨困難及需縣府協助

事項 
94.01.22 台東縣工商婦女聯誼會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4.01.24 大武服務所歲末座談聯誼

(大武及達仁二鄉首長、民
代、社團幹部等) 

面對面雙向溝通 

94.01.24 台東縣地方記者歲末聯誼會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屏東縣部份 
日  期 對  象 工  作  概  要 

93.08.13 本公司屏東區處 4個服務所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8.23 屏東縣牡丹鄉鄉長、鄉代會

主席等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08 本公司屏東區處同仁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10 屏東縣牡丹鄉公所秘書 協調安排鄉民參訪核三廠俾便宣導「低放

處置」相關事宜 
93.09.24 本公司屏東區處里港、高樹

及鹽埔變電所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0.14 本公司屏東區處潮州服務所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2.07 本公司屏東區處琉球、新園

服務所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2.22 本公司屏東區處佳冬服務所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2.23 屏東縣牡丹鄉鄉長、秘書等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4.01.18 屏東縣議會議長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請予支

持 
94.01.18 屏東市市長、秘書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請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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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部份 
日  期 對  象 工  作  概  要 

93.09.08 澎湖縣望安鄉鄉長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09 本公司澎湖區處同仁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09.27 台灣電力工會第 25分會會

員暨眷屬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3.12.31 澎湖縣社會局局長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並尋求諒

解與支持 
94.01.13 澎湖縣同鄉會理事 溝通宣導「低放處置」相關事宜 
94.01.21 澎湖縣望安鄉鄉代會副主席 請其協助向地主進行溝通 
94.01.29 澎湖縣望安鄉等鄉長聯誼

會、林炳坤立委、蘇嘉富立

委、縣議會副議長等 

說明低放處置計畫執行現況與調查獎勵

評估要點內容，懇請地方支持。 

 

(三)、調查評估獎勵要點 

鑒於場址選定條例所訂回饋辦法，係於最終處置場址獲行政院核定後，

才對場址所在地方等辦理回饋，但為促進地方之參與及支持，於各可能場址

調查評估階段，宜有相關獎勵要點，爰有制定獎勵要點之需要。經檢討，該

要點宜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管理委員會訂定，然因本公司係核後端營運

業務之負責執行單位，故先由本公司代草擬該獎勵要點，再以電核端基字第

9308-0365號函報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管理委員會酌採。 

經參酌本公司所擬草案併提案該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討論案第三案決

議：「一、所報『獎勵要點草案』，原則通過。二、請先洽楊委員清田就草案

文字及內容進一步修訂，循程序陳報經濟部。」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管理

委員會據以以核端基字第 9310-0021 號函將「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場址調查評估獎勵要點」草案陳報經濟部核准，以作

為執行各可能候選場址之調查評估時，配合辦理獎勵地方措施之依據。 

案經經濟部法規會及會計處審查，經濟部復函(經授營字第 09320299350

號函)要求進一步修正要點內容或補出說明，再予擬復。因此核能發電後端營

運基金管理委員會再次修訂該獎勵要點草案，以核端基字第 9312-0002 號函

再次陳報經濟部核准，終獲經濟部同意並於 94 年 1月 25日以經濟部經營字

第 09300220410號令發布施行。獎勵要點內容請參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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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處置計畫時程差異分析比較(含現行低放處置計畫檢討) 

本計畫原訂於 94 年 1月底前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核備，再於 6個月後，

即 94 年 7月完成建議候選場址作業，並於 94 年 10月由經濟部核定並公佈候選

場址。 

依據前章執行成果說明及目前辦理相關申請作業，預計於 3月底獲得許可開

始進行地質鑽探，6月底前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核備，同時積極辦理選址小

組第三次會議決議事項，就場區規劃設計、回饋地方開發建設、提高就業繁榮地

方作整體規劃，並與地方加強溝通，選址小組即可加速評選建議候選場址。 

基於地方民眾抗爭引致地方政府對本公司申請相關許可從嚴審核態度，以及

後續有抗爭民眾趁機破壞留置現場鑽探機具情勢研判，本公司可進行地質鑽探時

機尚未可期，將俟該事件結束後，再行檢討本計畫時程是否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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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來半年之預定執行工作內容規劃 

依據處置計畫書所規劃之時程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可行性研究技

術服務工作」所規定之預定工作項目(註：參見附件二工作流程圖)，未來半年(至

94 年 7月底)預定執行之工作除鑽探調查工作須加緊趕辦外，其他工作項目則按

原規劃時程辦理，期能於 94 年 7月完成建議候選場址作業，並於 94 年 10月由

經濟部核定並公佈候選場址。未來半年預定工作重點如下： 

(一)、完成「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及評選出潛在場址，陳報經濟部 

  續針對 4 個可能替代場址進行現場探勘調查及功能評估與成本概估等工

作，於 94 年 7月底前完成「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並建議 3處潛在候選場址陳

報經濟部。 

(二)、持續加強推動社會溝通宣導工作 

  除利用各候選場址所在地之本公司各營業區處的地方人脈關係加強推動

各層面之溝通、宣導外，承接本技術服務工作之顧問公司於地方執行現地調查、

地質鑽探等工作時，亦儘量採購及用人當地化，創造地方就業機會，應可消弭阻

力。此外，經濟部核定公佈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計畫場址調查評估獎勵要點」對於在地方之溝通與獲得地方支持亦有相當助力。 

(三)、建議候選場址，陳報經濟部公佈 

  場址評選小組依據陳報經濟部之 3 處潛在候選場址及本公司辦理地方溝

通成果，評選出建議候選場址陳報經濟部公佈，俾本公司辦理後續投資可行性研

究及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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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檢討與建議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開發計畫雖已進行多年，惟因計畫本質較為敏

感，一路走來，荊棘遍地，並未達成預期結果，行政院為此研擬「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例」於 92 年 11月送請立法院審議，期能藉由法定流

程選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惟迄上屆立法院最後一會期結束前該條例

仍未能完成立法。本公司雖依無選址條例情況下之時程與程序進行選址工作，然

經濟部與行政院評估認為選址條例對選址工作仍有實質效益，因此仍繼續推動選

址條例立法工作，以期立法院能於本(第六屆)屆第一會期完成立法或至少完成委

員會審查及黨團協商，而於第二會期開始不久完成選址條例立法工作。 

鑒於選址條例草案已將公投法納入，並將 94 年 2月通過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31 條「政府不得違反原住民族之意願，將有害物質放在原住民族地區」之精

神納入考量，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機就選址條例規定檢討本計畫時程。 

關於本公司在無選址條例情況下進行選址工作，受到相關人士質疑本公司立

場，並阻擾本公司現場調查工作，致使調查進度落後。本公司正全力排除困難，

除積極與相關重要人士溝通，期使相關申請與審查程序能盡快順利完成外，並盡

力與反對人士溝通，使其瞭解選址條例雖然尚未完成立法，但本公司係依據物料

管理法所陳報並奉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時程辦理。此外，經濟部

核定公佈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場址調查評估

獎勵要點」，將使地方瞭解本公司辦理本計畫之誠意，轉而支持並配合本公司現

場調查工作。本公司依據選址小組決議辦理之候選場址整體規劃定案後，除有助

於選址工作外，在地方辦理公投時，對於支持本計畫之投票亦有加分作用。 

綜合上述，本計畫現場調查工作雖因去年 11 月立法委員選舉造勢期間受到

關注，致使計畫進度落後，惟本公司仍全力排除困難，期能於最短時限內開始現

場調查工作，及於 94 年 7月如期完成建議候選場址。此外，亦將考慮配合選址

條例完成立法，選址進度之銜接事宜以及適時檢討調整本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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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補充說明 

本補充說明係依據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94年 4 月 7 日物一字第

0940000426 號函審查意見辦理。 

ㄧ、地方溝通工作及地質與社經環境等現場探勘調查工作，需要地方政府與居民

之合作。如何配合場址調查評估獎勵要點，以及回饋或優惠措施，進行認真

確實的溝通，以促進地方政府與居民之參與及支持，才是解決之道。 

說明：本公司正遵照經濟部選址小組第三次會議決議，參考韓國及日本六所村設

立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配套措施，就場區規劃設計、回饋地方開

發建設、提高就業繁榮地方作整體規劃，將於下次會議中提出，俾聽取委

員寶貴意見，形成完整配套措施，以吸引地方民眾共同促成最終處置場選

址作業。同時，本公司將參照  貴局意見一倂辦理。 

二、依本執行成果報告內容，台電公司進行之溝通工作流於短期、單次，且限於

宣導及公共關係之浮面溝通。尤其是溝通對象未能普及、缺乏深入成效之評

估。雖然溝通對象已較以往涵蓋面廣；不限於議員、鄉代及工會等，已擴及

基層幹部及鄉親等，但多止於單次說明會，無法有效掌控溝通對象對溝通事

項之認知、了解，因此無法獲知溝通對象對所聽之事的態度、意見。建議依

下列三項原則改進溝通宣導工作： 

1.溝通宣導工作宜分長期、短期進行，並應依系列有系統、漸次推動。 

2.溝通宣導工作宜依對象、全面廣泛推動，並有教育、溝通宣導及公共關係之

策略規劃。 

3.溝通宣導工作宜於工作推行後進行效果評估，且評估方式宜切實遵行認知、

學習及了解之評量方法，如此方能掌握溝通宣導之效。 

說明：關於  貴局建議之三項原則，本公司將於低放處置計畫專案小組會議提出

報告，俾供所有相關人員參考、辦理。 

三、本半年報所述應完成之潛在場址評選工作，自 93 年 11 月起，因地方因素致

現場調查進度落後而尚未完成，惟報告之執行成果內容中僅說明 6號及 8號

場址受到地方人士之抗爭及干擾，以及地方政府或地主之拒絕，並未詳列所

有四處場址在本階段之作業目標重點及完成之相關成果，又本計畫之進度落

後，請檢討計畫時程是否可達成原定之計畫目標，請補充說明。 

說明：依據奉  貴局核定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本計畫候選場址

評選階段主要目標為於 94 年 9月完成候選場址陳報經濟部公佈，至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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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年下半年之目標則為「選出潛在場址並陳報經濟部」。為達成此階段主

要目標，本公司陳請經濟部依據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核廢料處理與社區參

與小組 93 年 1月 28日第一次會議結論並參照選址條例精神成立「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評選小組」（簡稱選址小組）辦理場址評選作

業，本公司並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可行性研究技術服務工作」

合約中要求承辦本計畫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應於 93 年 8月底前提出「可

能替代候選場址篩選報告」、93 年 9月底前提出「初步規劃評選報告」及

93 年 12月底前提出「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以達成 93 年下半年之目標。

93 年下半年中興公司依合約規定完成「可能替代候選場址篩選報告」與

「初步規劃評選報告」，經本公司於 93 年 9月 16日選址小組第二次會議

提出「可能替代候選場址篩選報告」，簡報篩選出 4 個可能替代場址，以

及於 93 年 11月 25日選址小組第三次會議提出「初步規劃評選報告」，審

查結果同意以代號：6、7、8及 9號場址為 4個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場址），

進行深入調查。而應於 93 年底前完成之「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則因各

場址地質鑽探相關工作無法順利進行，故僅能先就已完成部份之調查成果

提出初稿，嗣鑽探調查相關結果補充後，即可立即陳報選址小組評選出潛

在場址，陳報經濟部。 

檢討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工作無法順利進行造成計畫進度落後之原因，以受

到地方政治角力影響最大，其次為各相關機關對地方議會及部分民眾之反

彈有所顧忌，對本公司相關申請作業採取較審慎與嚴峻之態度對應。為突

破目前困境，本公司除努力積極與相關機關溝通外，並報請經濟部准予依

獎勵要點撥付調查評估期間之獎勵金。奉經濟部指示「先與積極爭取之鄉

公所保持密切溝通說明，俟獲其多數公民連署支持時，再將相關工作成果

及後續方案報部核處」，本公司目前正檢討評估函請鄉公所辦理公民連署

時機並陳報經濟部核示。由於場址調查工作復工時機尚難預估，可能受到

年底縣長選舉因素影響延誤，因此本計畫時程檢討將於確定復工時再行提

報  貴局核備。 

四、所篩選出之四處可能替代場址(調查場址)，其後續之場址調查應有妥適的調

查規劃，以充分瞭解所選出之潛在場址是否符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7條規定。請補充上述可能替代場址之場址調查

計畫，送本局備查。該場址調查計畫應包含可能計畫延宕狀況下之對應策

略，以利整體計畫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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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遵照辦理，本公司將另案提報  貴局備查。 

五、有關現場調查作業規劃，如鑽孔探查等，請於探查作業完成後進行妥適之現

場復原工作及作業紀錄。上述探查資料成果，未來除了場址選擇及環評所需

外，亦將可能用於申照資料中，請妥適建立資料的完整性。 

說明：遵照辦理。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場址調

查評估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94年 1月 25 日經濟部經營字第09300220410 號發布施行 

一、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委員會為順利推動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候選場址調查評估作業，增進與場址周遭地方

之和諧及福祉，獎勵地方協助推動相關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獎勵事項，依照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五條及第九條規定，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支

應相關經費。 

本要點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為執

行單位。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低放射性廢棄物：指除備供最終處置之使用過核子燃料或其

經再處理所產生之萃取殘餘物以外之放射性廢棄物。 

（二）最終處置：指放射性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 

（三）可能場址：指經台電公司依文件記錄資料評選，可能符合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七條規定之

場址。 

（四）調查場址：指經台電公司依技術面及預期社會接受度考量，

從可能場址中所評選出，將優先進行初步地質、環境等現場

探勘調查工作之場址。 

（五）潛在場址：指調查場址於完成初步現場探勘調查工作後，由

台電公司報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評選小組 

（以下簡稱評選小組）進行評選，評選結果符合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第七條規定之場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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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候選場址：指由評選小組從各潛在場址中所評比建議並陳報

經濟部核定，將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環境影響評

估及投資可行性研究之場址。 

（七）最終處置場址：指經行政院核定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設施之場址。 

四、 本要點獎勵金採分段、分期核發，各階段之劃分及其獎勵

措施如下： 

（一）潛在場址之篩選、探勘調查及候選場址評選階段： 

1‧台電公司依技術面及預期社會接受度考量，從可能場址中選

出調查場址，並陳報經濟部備查。 

2‧台電公司通知各調查場址所在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請其協助辦理調查及評估事宜；為獎勵其協助，台電

公司於陳報經濟部同意後，得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三千萬元給

該鄉(鎮、市)及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一千萬元給該鄉(鎮、市)

之所在縣（市）。 

3‧台電公司於所選出之調查場址，進行初步地質、環境等現場

探勘調查工作。 

4‧台電公司彙整調查場址探勘調查結果，陳報評選小組。 

5‧評選小組依據台電公司陳報之資料，評選一至三個場址為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潛在場址，並評比推薦一處候選

場址，陳報經濟部核定。 

（二）侯選場址之核定公布、調查及評估階段： 

1‧依據評選小組所陳報之候選場址評比推薦資料，經濟部核定

公布一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 

2‧台電公司在候選場址繼續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及投資可行性研

究所需的場址調查與評估作業。 

3‧台電公司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提出第一階段環評之環境影

響說明書後，經陳報經濟部同意，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五千萬

元給候選場址所在鄉(鎮、市)及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二千萬元

給所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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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電公司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提送第二階段環評之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以及最終處置場開發計畫之投資可行性

研究報告予相關主管機關審核後，經陳報經濟部同意，核發

獎勵金新臺幣五千萬元給候選場址所在鄉(鎮、市)及核發獎

勵金新臺幣二千萬元給所在縣(市)。 

（三）最終處置場址核定階段： 

行政院核定最終處置場址後，台電公司經陳報經濟部同意

後，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五千萬元給該場址所在鄉(鎮、市)及

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二千萬元給所在縣(市)。 

五、 本要點各階段獎勵金須於完成法定預算程序後，始核發接

受獎勵之縣(市)及鄉(鎮、市)。 

六、 獎勵金之收支及保管運用，各地方政府應納入其預、決算

程序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獎勵金之運用，以提高本要點各階段場址所在地及周邊地

區居民福祉為主，其運用範圍包括公共建設、產業振興、社會

福利、公益活動、教育文化建設、醫療保健及執行其他有助推

動最終處置計畫之場址調查評估及選址之溝通與協調工作。 

八、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於本要點各階段場址調查評

估及評選時，如遭受所在縣（市）、所在鄉（鎮、市）不合作、

反對、抗爭及其他阻礙行動，台電公司於陳報經濟部同意後，

得減少、延後或停止撥付獎勵金給該候選場址所在縣（市）、所

在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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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安全評估 

優先候選替代場址調查報告
優先候選替代場址初步設計報告 
優先候選替代場址初步安全評估報告 
優先候選替代場址成本概算報告 
優先候選替代場址時程規劃報告 
投資可行性研究報告 
建造執照申請  
港區開發計畫  

階段 報告 

第
一
階
段 

可能替代場址篩選報告 

 流程

開工 

檢討既有文件 

選出 4個可能替代場址

踏  勘 

第
二
階
段

初步規劃評選報告 選出 3個候選替代場址

環境因素 政治因素 技術因素 社經因素 

候選替代場址 
初步成本概估 

候選替代場址

初步規劃 
候選替代場

址場址調查 

選出1個優先候選替代場址 

第
三
階
段 

候選替代場址 
初步時程規劃 

初步可行性研究 
候選替代場址調查報告 
候選替代場址初步規劃報告 
候選替代場址初步長期功能評估報告 
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 
 

候選替代場址 
初步長期功能評估

陳報經濟部 
經評選公告後

政府核准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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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可行性研究技術服務工作預定進度表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廠可行性研究技術服務工作預定進度表

人力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需求

(人時)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6 8 10 12 2 4

一、 準備工作

1. 技術服務工作規劃及進度擬定 1587

2. 基本資料蒐集調查及分析 1575

3. 前期研究成果複核及檢討 1575

4. 可能候選替代場址篩選報告編撰 680

5. 場址調查及試驗計畫
2275

6. 廢棄物數量、型態及特性分析檢討
4777

7. 港區開發調查及評估
6104

7.1 地質鑽探試驗工作
170

7.2 港口沿岸漂砂調查及評估
510

8. 初步規劃評選報告編撰
680

二、 可行性研究報告陳報事宜

1. 場址調查及評估
4669

1.1 地形測量
1491

1.2 地表地質調查
1492

1.3 地質鑽探試驗工作
260

1.4 地表水文調查
260

1.5 地下水文調查
400

1.6 地球物理探測
260

1.7 地球化學調查
400

2. 地震評估
3423

3. 地工調查及評估
1694

3.1 地工調查
510

4. 場址區域背景幅射調查與評估
1633

5. 環境接受性調查及評估
5958

6. 佈置研究及初步規劃設計
20781

7. 候選替代場址評估
2971

8. 初步安全評估及安全評估
21862

9. 施工規劃
3233

10. 營運及管理
1627

11. 工程及營運成本估計
2556

12. 初步可行性研究報告編撰
780

13. 投資可行性研究報告編撰
3160

14. 可行性研究報告陳報配合事宜
4853

三、 港區興建水工模型試驗成果檢討

1. 水工模型試驗
689

2. 水工模型試驗成果檢討
898

四、 環境影響評估配合事宜
2581

五、 建造執照申請書編撰
5973

六、 建造執照申請配合事宜
3414

七、 港區開發計畫編撰
738

八、 港區開發計畫陳報配合事宜
608

第五年

93 94 95 96 97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工  作  項  目

圖例：

         技術服務工作控制點

         主要工作項目完成控制點

2/1預定開始日 10/1預定完成日

8/31
8/1

4/308/1

10/31
8/1

93.8.31提送報告
8/31

8/1

8/1
8/31
8/318/1

2/28
7/1

6/30
7/1 10/31

7/1
10/31

93.9.30提送報告8/1
9/30

8/1 12/31

8/31

11/309/1

8/1 4/30

8/31
9/1

8/1
11/30

9/1
4/30

9/1
8/31

9/1
4/30

12/31
8/1

9/30
8/1 12/31

6/30
9/1
9/1

8/31
12/31

2/28
12/318/1

8/1 12/31
9/30

9/1 8/31

5/31
11/112/318/1

8/3111/1

8/31
11/1

8/31
11/1

93.12.31提送報告8/1

96.8.31提送報告11/1

9/30
1/1

10/31

10/31

6/1

6/1

10/31
1/1

6/30
7/1

96.9.30提送報告1/1

96.10.31提送報告7/1

10/31
12/31

9/30
9/30

 


